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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黑龙江省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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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安宁疗护服务的基本原则、服务对象与形式、服务人员、服务流程及照护要点和服务

质量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各级医疗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MZ/T064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MZ/T06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宁疗护 hospice care

以终末期患者和家属为中心，以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实践，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通过

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帮助患

者舒适、安详、有尊严离世，以及减轻家属心理哀伤的一种卫生服务。

3.2

安宁疗护团队 hospice care team

由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麻醉师、药剂师、康复师、营养师、志愿者、养老照护

人员、医疗护理员、患者家属等组成的团队。

4 基本原则

4.1 应以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及其家属为中心。

4.2 应以患者自愿、尊重患者、平等公正为导向。

4.3 应为患者提供围绕症状控制、舒适护理、心理、社会、精神支持等缓和、舒适、安全、有效的服

务。

4.4 应以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

5 服务对象与形式

5.1 安宁疗护服务对象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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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医疗机构执业医师明确诊断的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经评估患者预期生存期在 6 个月以

内或疾病终末期出现症状，拒绝原发疾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

——有安宁疗护服务需求和意愿，患者或家属同意接受服务约定或协议。

5.2 应包括医院（门诊、住院共照小组）与社区、居家等形式，由安宁疗护服务团队分别在医疗机构

门诊、病房、社区和居家为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服务，服务流程见附录 B、C、D、E。
5.3 各级医疗机构应结合患者需求与实际工作开展适宜服务，满足以下要求：

——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托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试点医疗机构或在区内应建设

至少 1 家安宁疗护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确定提供住院、门诊和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应结合家庭病床服务或互联网+护理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项目；

——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门诊部、诊所、护理院、护

理站、医养结合照护机构等应将安宁疗护服务的理念、内涵、内容、方法融入机构各项服

务。

6 服务人员

6.1 配置

6.1.1 各医疗机构应组建以医生、护士为核心的人员团队从事安宁疗护服务。

6.1.2 各医疗机构可根据实际，配备适当的社会工作者、药剂师、营养师、心理咨询（治疗）师、康

复治疗师、中医药、行政管理、医疗护理员、后勤/保障服务及志愿者等人员。

6.1.3 从事安宁疗护服务的人员应建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司其职、团队协作的工作机制。

6.2 职责

6.2.1 核心团队成员职责

6.2.1.1 执业医师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疾病终末期或老年临终患者的全程诊疗管理；

——负责患者居家患者诊疗服务、入院和转诊；

——动态评估患者，制定诊疗计划；

——控制疼痛等不适症状；提供咨询；

——对团队成员进行技术指导等。

6.2.1.2 执业护士应符合以下要求：

——协助执业医师开展疾病终末期或老年临终患者照护管理；

——提供居家照护、入院、转诊的全程照护、舒缓治疗咨询、照护者关怀等

——开展症状控制护理、舒适护理、人文护理；动态评估患者，制定照护计划，利用专科技能开

展照护；

——缓解并支持患者和家属生理、情感问题；开展丧亲护理、哀伤辅导，包括尸体护理和家属情

感支持，组织召开家庭会议等。

6.2.2 团队辅助成员职责

6.2.2.1 社会工作者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协调患者及家属与医护人员的沟通；

——参与医护团队的常规查房和病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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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人文关怀，帮助患者尽可能实现临终愿望；

——开展对患者及家属的生命教育，协助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协助磋商与安宁疗护相关的家庭问

题；

——协助患者及家属申请其他公共服务，如申请医疗保险、贫困经济补助等；

——对家属开展哀伤辅导；

——指导和培训志愿者等。

6.2.2.2 药剂师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用药管理；

——提供治疗和控制症状的用药指导。

6.2.2.3 心理咨询师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评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状况；

——缓解心理问题，舒缓压力；

——缓解安宁疗护团队人员的心理压力。

6.2.2.4 营养师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根据患者病情、年龄、身体（身体评估工具见附录 G）等情况，制定营养方案；
——对患者及家属提供饮食营养知识教育和咨询。

6.2.2.5 医疗护理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陪伴患者实施各项检查及治疗；

——协助患者身体清洁、排泄、食物准备与喂食等；

——协助护士进行体位护理、开展简易肢体运动，并实施适宜按摩。

6.2.2.6 志愿者应符合以下要求：

——负责关怀、倾听及陪伴患者；为患者读报或代写书信；

——协助患者心愿完成；

——协助患者身体清洁等；

——组织患者相互沟通、交流；

——鼓励患者参与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

7 服务流程及照护要点

7.1 流程

应包括登记、识别、收治、评估、照护和转归等，安宁疗护服务流程图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7.2 登记

疾病终末期、老年患者或其家属提出申请，或医护人员结合临床症状提出建议，经相关医疗机构的

执业医师、患者及家属协商确定，由患者及家属选择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和服务方式，并预约登记。

7.3 识别

执业医师应依据病史和收治条件对患者进行判断，运用卡氏功能状态评分量表（KPS）初步评估患

者功能状态，运用姑息功能量表（PPS）评估预期生存期。安宁疗护服务对象应达到以下识别结果：

——居家安宁疗护：KPS 不大于 70 分，PPS 评估预期生存期不大于 6 个月。

——住院安宁疗护：KPS 不大于 50 分，PPS 评估预期生存期不大于 3 个月。

7.4 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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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患者应满足 7.3 要求，执业医师应综合评估患者及其家属的需求、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确
定安宁疗护服务的形式。

7.4.2 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应向患者或家属发放《安宁疗护告患者（家属）书》（见附录 I），

并签署《安宁疗护协议书（知情同意书）》（见附录 J）。非安宁疗护床位的住院患者安宁疗护服务，
可参照执行。

7.5 评估

7.5.1 由执业医师、注册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完成。评估内容应包括临终患者病情（生存期，评估

工具见附录 F）、疼痛、临终患者及家属的心理与社会需求、社会支持评估（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见附录

H）等。

7.5.2 通过视、听、嗅、味、触等感觉观察，应与临终患者及家属交谈，运用望、触、叩、听、嗅等

检查技术进行身体评估，查阅患者的病历、既往评估记录，运用功能状态评估、临终患者病情评估等量

表进行评估。

7.5.3 入住安宁疗护床位的患者，应在办理入住病房24h内完成入院评估、身体评估，制定诊疗计划。

治疗过程中应做好动态评估，应包括入院 1 周、半月、1 月、2 月的生存期，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按

照需要开展疼痛评估及心理痛苦（DT）评估等。

7.5.4 开展居家安宁疗护的患者，各相关医疗机构原则上应在患者申请预约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完成上

门评估并制定诊疗计划。医疗机构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般每周上门服务 1 次；

——病情稳定、治疗方法在一段时间内不变的患者，可两周上门服务 1 次；

——当患者病情需要或出现病情变化时，可增加上门诊疗服务次数。以家庭病床服务形式实施治

疗，治疗过程中做好动态评估，应包括居家 2 周、1 月、2 月生存期、心理需求和社会需

求，以及在每次上门服务时开展疼痛及心理痛苦评估等。

7.6 照护要点

7.6.1 执业医师、执业护士应制定诊疗、护理计划。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应结合家庭病床服务，制定

出诊计划。

7.6.2 照护内容应包括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应满足以下要求：

——症状控制管理：在具备常见晚期恶性肿瘤疾病诊疗照护技术及设备基础上，开展支持治疗技

术，包括三阶梯镇痛、镇静、抗惊厥、止呕吐、通便、利尿等服务项目，控制疼痛、呼吸困

难、咳嗽、咳痰、咯血、恶心、呕吐、呕血、便血、腹胀、水肿、厌食/恶病质、口干、睡眠

/觉醒障碍、谵妄等症状；

——舒适照护：提供具有整体性、连续性的临终护理、临终护理指导与临终护理咨询服务全程服

务。开展病室环境管理及床单位管理、口腔护理、肠内营养护理、静脉导管维护、留置导尿

管护理、会阴护理、皮肤护理、协助沐浴和床上擦浴、床上洗头、协助进食和饮水、排尿异

常护理、排便异常护理、体位护理、轮椅与平车使用等照护措施；

——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开展心理、社会等多层面评估，做好医患沟通，帮助患者和家属应对

情绪反应。尊重患者权利，做好死亡教育、生命回顾、哀伤辅导、公共服务链接等服务，鼓

励患者和家属参与照护计划，引导患者保持顺应的态度度过生命终期，促进患者舒适、安

详、有尊严离世。

7.6.3 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应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

号），由家属签署《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见附录 K），医疗机构应做好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采购、验收、储存、调配、使用、回收等环节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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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各相关医疗机构应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供中药内服、中医外治法、食疗药膳等综合治疗服

务；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项目，减轻患者疼痛、便秘、失眠、水肿、呃逆等疾病终末期症状。应鼓励各

类机构综合运用音乐治疗、芳香治疗、绘画疗法、尊严疗法、水疗等方法。

7.7 转介

根据病情进展、患者及家属需求，经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告知后，相关医疗机构可提供机构内

或机构间的转介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KPS 不大于 50 分，且预期生存期不大于 3 个月的临终患者，可由居家安宁疗护转为住院安宁

疗护，也可转介至区安宁疗护中心或相关医疗机构；

——住院安宁疗护患者急性症状得到控制，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可再次转为居家安宁疗护。

8 服务质量控制

8.1 服务过程管理

8.1.1 医疗机构应利用互联网+医疗/护理，开展远程医疗、远程会诊、健康咨询、生命教育等服务，

促进医疗机构、社会各单位、医务人员、患者之间的沟通，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

8.1.2 应建立安宁疗护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质量评定、住院安宁疗护

服务质量评定。

8.1.3 应定期对患者、家属及工作人员开展满意度测评，收集各类人员对安宁疗护服务的意见、建议

投诉，及时分析问题原因，制订改进措施并反馈，依据 GB/T17242 的要求处理投诉。

8.2 服务评价

服务质量管理小组建立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制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服务质量（包括居家、在院和

出院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调查。

8.3 服务改进

根据服务对象访谈及工作人员自我评价等结果，由服务质量管理小组提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

制定整改方案，并跟踪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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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安宁疗护服务流程

安宁疗护服务流程如图A.1所示。

图A.1 安宁疗护服务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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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服务流程

医院安宁疗护服务病房流程如图B.1所示。

图B.1 医院安宁疗护服务病房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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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医院安宁疗护小组服务流程

医院安宁疗护小组服务流程如图C.1所示。

图C.1 医院安宁疗护小组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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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社区安宁疗护中心病区服务流程

社区安宁疗护中心病区服务流程如图D.1所示。

图D.1 社区安宁疗护中心病区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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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首次居家访视患者的流程

首次居家访视患者的流程如图E.1所示。

图E.1 首次居家访视患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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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预测生存期评估工具

预测生存期评估工具如表F.1所示。

表F.1 预测生存期评估工具表

评估病情项目
级差比例 评估时间

100％ 50％ 30％ 20％ 10％ 入院 1周 1个月

摄入
平时正常量

18分

平时半量以下

9分

少量流质

5分

少量啜吸

3分

*仅口唇匢动

1分

体能生活
自主行走全自理

18分

搀扶走

大部分自理

9分

大多卧床

自行用餐

5分

卧床能坐靠

能交流

3分

*仅肢体徐动

吞咽

1分

年龄/岁
<50

10分

50～69

5分

70～79

3分

80～89

2分

＞90

1分

呼吸
正常

10分

活动后气促

5分

平卧时气促

3分

*＞30次/min或

＜10次/min

2分

#张口点头样

1分

神志
正常

10分

淡漠，眼神呆滞

5分

嗜睡或烦躁

3分

*浅昏迷

2分

#深昏迷或

见“回光返照”

1分

收缩压
正常

6分

＜平时值20％

3分

＜100mmHg

2分

*＜80mmHg

1分

#＜70mmHg

0.5分

脉搏
正常

6分

>100次/min或不齐

3分

＜120次/min或

<60次/min

2分

*>160次/min或

<50次/min

1分

#＜45次/min

0.5分

营养状态
无消瘦

6分

略有消瘦

体重下降＞10％

3分

轻度消瘦

体重下降

＞20％

2分

中度消瘦

体重下降＞30％

1分

重度消瘦

体重下降＞40％

0.5分

脏器状况
无损伤

4分

非重要脏器损伤

2分

一个重要脏器损

伤

1.5分

两个重要脏器损

伤

1分

三个以上重要脏器损伤

0.5分

腋下体温
正常

4分

＞37.1℃

2分

＞38℃

1.5分

*＞39℃或

＜36.2℃

1分

#＞40℃或

＜35.7℃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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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预测生存期评估工具表（续）

评估病情项目
级差比例 评估时间

100％ 50％ 30％ 20％ 10％ 入院 1周 1个月

尿量
正常

4分

略减＞700mL/d

2分

减少＞400mL/d

1.5分

*少尿＜400mL/d

1分

#无尿＜100mL/d

0.5分

水肿
无

4分

下肢水肿

2分

全身水肿

1.5分

伴胸腔积液、腹

水

1分

胸腔积液、腹水

伴呼吸限制

0.5分

共计

注1：表中含“*、#”格为限定警示指标内容，符合“*”内容3项以上者或符合“#”2项以上者，可确定病情已进

入濒临死亡阶段，预计生存期约在3d。

注2：重要脏器指对生命延续有明显影响的脏器，如心、肝、肺、肾、脑，损伤包括脏器转移和/或功能衰（减）竭。

注3：血压的平时值指发病以前，血压在同样条件下的平均（3次以上）测量值。

注4：“回光返照”指患晚期癌肿或其他衰竭性疾病的患者，在生命末期弥留时，出现短期的“食欲增加、精神亢

奋、神志转清、开口说话、思维清晰、肢体徐动”等现象，1d～3d后病情急转，出现死亡。

注5：“下肢水肿”指腿、足部任一侧、任一段的水肿，“胸腹水伴呼吸限制”指大量胸腔积液、腹水时引起呼吸

困难。

注6：某些初入院患者，病情尚不稳定，如颅内压升高、严重感染、高热，需待急症病况得到控制，方能比较准确

地评估，本评估所得结果建立在安宁护理和缓和医疗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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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身体功能状态评估工具

身体功能状态评估工具如表G.1所示。

表G.1 卡氏功能状态评分量表（KPS 量表）

1 正常，无症状和体征 100

2 能进行正常活动，有轻微症状和体征 90

3 勉强可进行正常活动，有一些症状和体征 80

4 生活可自理，但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和工作 70

5 生活能大部分自理，但偶尔需要别人帮助 60

6 常需人照料和经常的医疗护理 50

7 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特别照顾和帮助 40

8 生活严重不能自理 30

9 病重，需要住院和积极的支持治疗 20

10 重危，临近死亡 10

11 死亡 0



DB 23/T XXXX—XXXX

9

附 录 H

（规范性）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H.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如表 H.1 所示。

表H.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指导语：下面的问题主要反映了您在社会上所能获得的支持程度。

1.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只选一项）

（1）一个也没有

（2）1～2个

（3）3～5个

（4）6个或6个以上

2.近一年来您（只选一项）

（1）远离家人，且独居一室

（2）住处经常变动，多数时间和陌生人住在一起

（3）和同学、同事或朋友住在一起

（4）和家人住在一起

3.您与邻居（只选一项）

（1）相互不交往，只是点头之交

（2）遇到困难可能稍微关心

（3）有些邻居很关心您

（4）大多数邻居都很关心您

4.您与同事（只选一项）

（1）相互不交往，只是点头之交

（2）遇到困难可能稍微关心

（3）有些同事很关心您

（4）多数同事都很关心您

5.从家庭成员得到的支持和照顾（划“√”）

A.夫妻（恋人） 口无 口极少支持 口一般支持

B.父母 口无 口极少支持 口一般支持

C.儿女 口无 口极少支持 口一般支持

D.兄弟姊妹 口无 口极少支持 口一般支持

E.其他成员（如嫂子） 口无 口极少支持 口一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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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续）

6.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经济支持或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的来源

（1）无任何来源

（2）下列来源（可选多项）：A.配偶；B.其他家人；C.朋友；D. 亲戚；E. 同事；F.工作单位；G.党团工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组织；H

I.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安慰和关心的来源

（1）无任何来源

（2）下列来源（可选多项）：A.配偶；B.其他家人；C.朋友；D. 亲戚；E. 同事；F.工作单位；G.党团工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组织；H

I.其他（请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遇到烦恼时的倾诉方式（只选一项）

（1）从不向任何人诉述

（2）只向关系极为密切的几个人诉述

（3）如果朋友主动询问，您会说出来

（4）主动诉述自己的烦恼，以获得支持和理解

9.您遇到烦恼时的求助方式（只选一项）

（1）只靠自己，不接受别人帮助

（2）很少请求别人帮助

（3）有时请求别人帮助

（4）有困难时经常向家人、亲友、组织求援

10.对于团体（如党团组织、宗教组织、工会、学生会等）组织活动，您（只选一项）

（1）从不参加

（2）偶尔参加

（3）经常参加

（4）主动参加并积极活动

H.2 条目计分方法按以下要求进行：

——第 1～4 条、第 8～10 条，选择选项（1）、（2）、（3）、（4）分别计 1 分，2 分，3 分，

4 分；

——第 5 条分 A、B、C、D 选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 1～4 分；

——第 6、7 条，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 0 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

分。

H.3 分析方法按以下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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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即 10 个条目计分之和；

——客观支持分：第 2、6、7 条评分之和；

——主观支持分：第 1、3、4、5 条评分之和；

——对支持的利用度：第 8、9、10 条评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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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

安宁疗护告患者（家属）书

安宁疗护告患者（家属）书的内容如下。

表I.1 安宁疗护协议书 A（知情同意书）

患者（家属）：

您（家属）因病接受我院的安宁疗护服务，我们深刻理解您的状况，并将竭力为您提供周到、称心、满意的医护

照料服务。在服务期间，真诚地希望得到您和家属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及配合。

安宁疗护不是针对疾病的积极治愈性治疗，而是强调症状控制和缓和医疗、护理的服务。

我们将针对您的具体情况制定安宁照护计划，并真诚地希望您（家属）能参加安宁照护服务过程，共同参与病人

照料，而且完全尊重您（家属）的宗教信仰，为您（家属）提供信仰需求的方便尽最大努力。

如您（家属）同意的话，请签署安宁疗护协议书，谢谢您（家属）的理解和支持！

您的朋友：床位医师：

安宁护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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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

安宁疗护协议书（知情同意书）

安宁疗护协议书（知情同意书）内容如下。

表J.1 安宁疗护协议书 B（知情同意书）

患者/家属（监护人）与患者关系：

您在我们详细解释说明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承诺执行下列项目：

1. 安宁疗护是缓和医疗措施及护理方法，尽可能缓解患者的身心痛苦，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2. 安宁疗护以照护团队，如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社会工作者等，提供患者及家属所需要的照顾。

3. 为避免增加患者临终时的折磨及痛苦，因此您同意放弃：

□胸外心脏按压

□强心药物

□呼吸兴奋剂

□静脉补液（静脉营养补液）

□升血压药物

□气管插管

□气管切开

□呼吸机辅助通气

4. 为了使安宁疗护团队能够给您及家属提供更完善的医疗和照顾，请您及家属务必做到：

4.1 患者确定知道：

诊断：□是□否

病情严重程度：□是□否

4.2 患者接受安宁疗护舒缓护理模式□

4.3 家属接受安宁疗护舒缓护理模式□

患者/家属（监护人）签字：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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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内容如下。

表K.1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

姓名： 身份证号： 病历号：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于2005年8月3日公布，2016年2月6日第二次修订。为了提高疼痛

及相关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方便患者领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以下简称“麻精药品”），防

止药品流失，

在首次建立病历前，请您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1.患者所拥有的权利：

1.1 有在医师、药师指导下获得药品的权利；

1.2 有从医师、药师、护师处获得麻精药品正确、安全、有效使用和保存常识的权利；

1.3 有委托亲属或监护人代领麻精药品的权利；

1.4 权利受侵害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权利。 受理投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电话：

2.患者及其亲属或监护人的义务：

2.1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2.2 如实说明病情及是否有药物依赖或药物滥用史；

2.3 患者不再使用麻精药品时，应立即停止取药并将剩余药品无偿交回建立门诊病历医院；

2.4 不向他人转让或贩卖麻精药品。

3.重要提示：

3.1 麻精药品仅供患者因疾病需要而使用，其他一切用作他用或非法持有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您触

犯刑律或其它法律、规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2 违反有关规定时，患者或者代办人均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以上内容本人已经详细阅读，同意在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服务单位： 患者（或家属）签字：

谈话医生/护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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